
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　　　告

第４８号

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‹河南省黄河防汛

条例›‹河南省黄河工程管理条例›的决定»已经河南省第十四届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审议

通过,现予公布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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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
«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»«河南省黄河工程

管理条例»的决定

(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)

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

决定:

一、对«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»作出修改

１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在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建

设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码头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线、取

水、排水等工程设施,应当符合黄河防洪标准和其他技术要求,不

得危害堤防安全、影响河势稳定、妨碍行洪畅通、擅自改变水域和

滩地用途、降低行洪和调蓄能力、缩小水域面积;确实无法避免降

低行洪和调蓄能力、缩小水域面积的,应当同时建设等效替代工程

或者采取其他功能补救措施.”

２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.

３在第十三条中删去“民政”,增加“应急管理”、“水利”,“卫

生计生”修改为“卫生健康”,“国土资源”修改为“自然资源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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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«河南省黄河工程管理条例»作出修改

１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黄河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包括:堤

(坝)身、护堤地.”

将第三款修改为:“原护堤地达不到以上规定的,由省辖市、县

(市、区)人民政府按规定标准逐步划出.”

２将第十一条修改为:“在黄河堤防工程安全保护区外二百

米范围内,禁止擅自进行爆破作业;确需进行爆破作业的,应当由

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批准后实施.”

３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黄河堤顶不作公路使用.”

将第二款修改为:“禁止履带车辆在黄河堤上通行.在紧急防

汛期和堤顶泥泞期间,除防汛抢险和紧急军事专用车辆外,其他车

辆一律不准在堤上通行.”

４将第二十条修改为:“黄河干流和沁河干流大、中、小型提

灌站、涵闸等取水工程由黄河河务部门管理.黄河其他支流地方

建设的沿河提灌站、涵闸和工矿企业的取水工程由兴办单位管理,

黄河河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和检查监督.”

５删去第十条、第十二条第二款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第二

款、第十九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五条.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上述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

调整,重新公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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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
‹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›‹河南省黄河工程

管理条例›的决定(草案)»的说明

———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６日在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
河南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

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
　李　哲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安排,法工委起草了«河南省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‹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›‹河南省

黄河工程管理条例›的决定(草案)»(以下简称«决定(草案)»),现

作如下说明:

一、修改的必要性

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

加强地方性法规修订工作,使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,是实现立法协

同性、时效性的必然要求.２０２２年１０月,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

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«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»,自

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.为了维护国家法治统一,保证法律的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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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施,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«关于开展涉及黄河流域保护的地方

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和加快出台相关配套规定的函»(常

办明发〔２０２３〕２７号)文件要求,对我省黄河防汛条例、黄河工程管

理条例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,使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,更好推动黄

河国家战略在河南落地见效,是十分必要的.

二、修改过程

为了做好地方性法规修改工作,１０月３１日,根据各方面的意

见、建议,法工委会同河南黄河河务局和有关法学专家,对«决定

(草案)»进行了逐项研究,并按照立法程序征求了省直相关部门的

意见.１１月１１日,法工委召开办公会,对«决定(草案)»的部分内

容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.１１月１８日,法工委向主任会议作了

汇报,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审议.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

(一)关于«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»

一是与«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»保持一致,对黄河河道

管理范围内工程设施建设作出明确规定.二是根据工作实际,对

部门职责进行了厘清.

(二)关于«河南省黄河工程管理条例»

一是依据上位法,对黄河河道水质监测工作的职责进行明确.

二是根据相关规定,对黄河堤防工程安全保护区爆破作业的审批

权限进行明确.三是根据工作实际,对黄河干流和沁河干流取水

工程设施的管理权限进行明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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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为了保持立法的协调性,对两部条例中与«河南省实施

‹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›办法»相重复的条款删去,同时,为

了适应机构改革需要,还对«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»中的部门名称

进行了修改.

以上说明和«决定(草案)»,请予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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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
‹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›‹河南省黄河工程管理

条例›的决定(草案)»审议结果的报告

———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在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
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

省人大常委会:

１１月２７日上午,常委会本次会议分组审议了«河南省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‹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›‹河南省黄河

工程管理条例›的决定(草案)»(以下简称«决定(草案)»).常委会

组成人员认为,为了维护国家法治统一,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,更

好推动黄河国家战略在河南省落地见效,对我省黄河防汛条例、黄

河工程管理条例进行修改,是十分必要的,没有对«决定(草案)»提

出修改意见.２７日下午,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,根据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规定,对«决定(草案)»进行了审议,形成了«决定(草案)»

(表决稿).河南省黄河河务局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.２８日

上午,法制委员会将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,主任会议

决定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表决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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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委员会认为,«决定(草案)»(表决稿)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和我省实际,建议常委会本次会议通过.

以上报告和«决定(草案)»(表决稿),请予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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